
 

标段编号：  2302-440309-04-01-574758012001 

 

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深能源鹭湖科技园项目园林景观工程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深圳市花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日期： 2026年04月15日 



资信标要求一览表（如有） 

序号 资信要素名称 有关要求或说明 

1 
投标人业绩情况

（不评审） 

近五年（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倒算五年）投标人自认

为最具代表性且已完工的类似本项目园林景观施工业绩

（合同金额须≥最高投标限价 50%，时间以竣工验收报告

出具时间为准）（业绩个数最多不超过 6个，超过 6个的，

只审查证明材料有效 6个，以业绩文件内容为准）。 注：

（1）业绩证明材料：提供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关键页

（需体现工作内容、合同价、合同时间、甲乙双方签章等

关键信息）、竣工验收报告、施工许可证扫描件。若上述

材料不能体现资信要求的项目特征的，还需提供项目建设

单位盖章的证明材料（原件备查）。具体格式详投标文件

第三章/资信标投标文件格式。 （2）如总承包合同含园

林景观工程，合同应体现园林景观工程概况、合同金额，

竣工验收报告应体现园林景观工程竣工验收时间，如未能

体现，可提供建设单位出具的证明资料或其他文件（如批

复文件、图纸、结算资料）；施工许可证如未单独办理，

应提供总承包的施工许可证。 （3）施工许可证及中标通

知书均为佐证该合同真实性的重要支撑文件，如投标人未

提供，导致招标人无法核实该合同的真实性，招标人将可

能做出不利于投标人的判定。 

2 

拟派项目经理（负

责人）业绩（不评

审） 

1.提供项目经理近半年社保证明材料（提供至招标公告发

布之日近 6个月由投标人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资料。如社

保材料因社保部门原因暂时无法取得，则可以往前顺延一

个月，成立时间不足 6个月的企业按照成立年限提供），

否则不予认可。 2.近五年（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倒

算）项目经理自认为最具代表性且已完工的类似本项目园

林景观施工业绩（合同金额须≥最高投标限价 50%，时间

以竣工验收报告出具时间为准）（业绩个数最多不超过 2



个，超过 2个的，只审查证明材料有效 2个，以业绩文件

内容为准）。 注：（1）证明材料：提供中标通知书、施

工合同关键页（需体现工作内容、合同价、合同时间、项

目经理姓名、甲乙双方签章等关键信息）、竣工验收报告、

施工许可证、获奖证书（如有）扫描件。若上述材料不能

体现资信要求的项目特征、项目经理在类似项目中承担的

职务（角色）的，还需提供项目建设单位盖章的证明材料

（原件备查）。具体格式详投标文件第三章/资信标投标

文件格式。 如总承包合同含园林景观工程，合同应体现

园林景观工程概况、合同金额，竣工验收报告应体现园林

景观工程竣工验收时间，如未能体现，可提供建设单位出

具的证明资料或其他文件（如批复文件、图纸、结算资料）；

施工许可证如未单独办理，应提供总承包的施工许可证。 

（3）施工许可证及中标通知书均为佐证该合同真实性的

重要支撑文件，如投标人未提供，导致招标人无法核实该

合同的真实性，招标人将可能做出不利于投标人的判定。 

3 
企业信用情况（不

评审） 

信用情况查询途径与查询内容：查询途径以“中国信息执

行公开网”为准。查询内容是近一年内企业是否在失信名

单内。 

4 
廉洁投标承诺书

（不评审） 
具体格式详投标文件第三章/资信标投标文件格式。 

5 

法定代表人资格

证明书及授权书

（不评审） 

具体格式详投标文件第三章/资信标投标文件格式。 

6 
企业性质说明书

（不评审） 
具体格式详投标文件第三章/资信标投标文件格式。 

   
备注：资信要素不进行评审，真实性通过公示予以监督。 

  



一、投标人同类业绩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合同价格 
（万元） 

合同签订 
时间 竣工日期 在建或 

已完 
工程 
质量 

1 

前海石公园桂湾

段（含双界河河

口）项目双界河河

口段景观工程 

深圳市前海

建设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7612.7330
05 

2023 年

11 月 21
日 

2025 年

01 月 17
日 

已完 合格 

2 
地铁 16 号线龙岗

段绿化恢复提升

工程二标段 

深圳市龙岗

区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

局 

2586.8111
36 

2022 年

12 月 29
日 

2024 年

02 月 29
日 

已完 合格 

3 
松山湖松月文化

广场商业地块大

区室外景观工程 

东莞松山湖

华侨城投资

开发有限公

司 

2315.6666
18 

2024 年/
月/日 

2025 年

09 月 01
日 

已完 合格 

4 
东莞麻涌云瑞花

园货量区景观绿

化工程 

东莞华湖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23.6989
45 

2022 年/
月/日 

2025 年

05 月 15
日 

已完 合格 

5 前湾府景观提升

工程 

东莞市前湾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008.1381
58 

2024 年

03 月 21
日 

2025 年

05 月 27
日 

已完 合格 

6 
东莞高埗天鹅堡

花园货量区景观

工程南区 

东莞上江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673.9892
19 

2023 年

02 月/日 

2023 年

12 月 20
日 

已完 合格 

备注：近五年（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倒算五年）投标人自认为最具代表性且已完工的类

似本项目园林景观施工业绩（合同金额须≥最高投标限价 50%，时间以竣工验收报告出具时

间为准）（业绩个数最多不超过 6个，超过 6个的，只审查证明材料有效 6个，以业绩文件

内容为准）。 

（1）业绩证明材料：提供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关键页（需体现工作内容、合同价、合

同时间、甲乙双方签章等关键信息）、竣工验收报告、施工许可证扫描件。若上述材料不能

体现资信要求的项目特征的，还需提供项目建设单位盖章的证明材料（原件备查）。具体格

式详投标文件第三章/资信标投标文件格式。 

（2）如总承包合同含园林景观工程，合同应体现园林景观工程概况、合同金额，竣工验

收报告应体现园林景观工程竣工验收时间，如未能体现，可提供建设单位出具的证明资料或

其他文件（如批复文件、图纸、结算资料）；施工许可证如未单独办理，应提供总承包的施

工许可证。 

（3）施工许可证及中标通知书均为佐证该合同真实性的重要支撑文件，如投标人未提供，

导致招标人无法核实该合同的真实性，招标人将可能做出不利于投标人的判定。 

（4）以上关键信息请用红色框圈出来，以便招标人核实。 

  



业绩 1、前海石公园桂湾段（含双界河河口）项目双界河河口段景观工程 
第一部分：中标通知书 

 



第二部分：合同关键页











 



 
第三部分：施工许可证 



第四部分：竣工验收资料









第五部分：其他补充证明资料





 
 
 



 
 

  



业绩 2、地铁 16 号线龙岗段绿化恢复提升工程二标段 
第一部分：中标通知书 

 
  



第二部分：合同关键页 

 











 



 
  



第四部分：竣工验收资料 

 











 
 



第五部分：其他补充证明资料 





 
 

 
  



业绩 3、松山湖松月文化广场商业地块大区室外景观工程 
第一部分：中标通知书 

 



第二部分：合同关键页 

 

































































 



第四部分：竣工验收资料 

 
 
 
 

  



业绩 4、东莞麻涌云瑞花园货量区景观绿化工程 
第一部分：中标通知书 

 
 
 
 

  



第二部分：合同关键页 

 

































































 



第四部分：竣工验收资料 

 

 



业绩 5、前湾府景观提升工程 
第一部分：中标通知书 

 



第二部分：合同关键页 

 











 



第四部分：竣工验收资料 

 













 



第五部分：其他补充证明资料 

 













 



 
业绩 6、东莞高埗天鹅堡花园货量区景观工程南区 

第一部分：中标通知书 

 
 
 
 

  



第二部分：合同关键页 

 































































 



第四部分：竣工验收资料 

 
 
 

 



二、拟派项目经理同类业绩 

姓名 邓波 性 别 男 年  龄 45 岁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452323198111123496 

手机号码 186 8153 5738 

主要业绩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合同价格 
（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 竣工日期 在建或 

已完 
工程 
质量 

1 

地铁 16 号线

龙岗段绿化恢

复提升工程二

标段 

深圳市龙

岗区城市

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 

2586.811136 2022 年 12 月

29 日 
2024 年 02
月 29 日 已完 合格 

2 前湾府景观提

升工程 

东莞市前

湾房地产

开发有限

公司 

2008.138158 2024 年 03 月

21 日 
2025 年 05
月 27 日 已完 合格 

备注： 

1.提供项目经理近半年社保等证明材料（提供至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近 6个月由投标人为

其缴纳社保的证明资料。如社保材料因社保部门原因暂时无法取得，则可以往前顺延一个月，

成立时间不足 6个月的企业按照成立年限提供），否则不予认可。 

2.近五年（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倒算）项目经理自认为最具代表性且已完工的类似

本项目园林景观施工业绩（合同金额须≥最高投标限价 50%，时间以竣工验收报告出具时间

为准）（业绩个数最多不超过 2个，超过 2个的，只审查证明材料有效 2个，以业绩文件内

容为准）。 

（1）证明材料：提供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关键页（需体现工作内容、合同价、合同时

间、项目经理姓名、甲乙双方签章等关键信息）、竣工验收报告、施工许可证、获奖证书（如

有）扫描件。若上述材料不能体现资信要求的项目特征、项目经理在类似项目中承担的职务

（角色）的，还需提供项目建设单位盖章的证明材料（原件备查）。 

（2）如总承包合同含园林景观工程，合同应体现园林景观工程概况、合同金额，竣工验

收报告应体现园林景观工程竣工验收时间，如未能体现，可提供建设单位出具的证明资料或

其他文件（如批复文件、图纸、结算资料）；施工许可证如未单独办理，应提供总承包的施

工许可证。 

（3）施工许可证及中标通知书均为佐证该合同真实性的重要支撑文件，如投标人未提供，

导致招标人无法核实该合同的真实性，招标人将可能做出不利于投标人的判定。 

（4）以上关键信息请用红色框圈出来，以便招标人核实。 

  



 







 

  



业绩 1、地铁 16 号线龙岗段绿化恢复提升工程二标段 
第一部分：中标通知书 

 
  



第二部分：合同关键页 

 











 



 
  



第四部分：竣工验收资料 

 











 
  



第五部分：其他补充证明资料 





 
 

  



业绩 2、前湾府景观提升工程 
第一部分：中标通知书 

 



第二部分：合同关键页 

 











 



第四部分：竣工验收资料 

 













 



第五部分：其他补充证明资料 

 













 



三、企业信用情况一览表 
备注：查询内容是近一年内企业是否在失信名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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